
     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稽查局
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

南市税稽罚告〔2018〕104号


广西弥特戴贸易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100MA5MU692XU）：

我局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、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:

（一）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经营，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、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，2018年3月16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。检查期间未按要求向我局提供相关涉税资料配合检查。现判定你公司为走逃（失联）商贸企业。
（二）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

1.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：你公司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向税务机关认证并申报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0份，而是通过填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，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，虚假申报抵扣70份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.金额6055349.64元，税额为666,088.46元，价税合计6721438.10元。
2.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：你公司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共领购3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，50份增值税普通发票。2018年1月9日领购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发票代码：4500164130，发票号码：01426902-01426911）、25份增值税普通发票（发票代码：4500172320，发票号码：34483460-34483484），防伪税控系统未见抄报，为失控发票，未见开票记录。其余发票开具情况如下：

2017年12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（发票代码：4500164130，发票号码：00776779-00776788、01420364-01420373），金额1940848.70元，税额329944.30元，价税合计2270793.00元，受票方为余江县强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陕西省府谷县高康神府煤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2家公司，货物名称为焦煤、生铁粉、生铁屑、硅石、煤。

2017年12月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25份（发票代码4500172320，发票号码：29081817-29081841），涉及金额1977318.44元，税额336144.16元，价税合计2313462.60元，受票方为晨辉建筑工程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南宁市格瑞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、南宁市浦睿科技有限公司、南宁市宁汇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广西胤名投资有限公司、柳江县洛满镇福星混凝土搅拌站共6家公司，货物名称为钢材、木模板、方条、板材、电线、线管、水管、打印材料、墨盒、铝合金材料、水泥。

经查，你公司开具上述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与申报销售收入的金额一致。
3.你公司向税务机关报备的银行存款账户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凤岭北支行，账号45050110108700000147），银行资金流水账未见收取货款记录。
综上，你公司开具上述2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、25份增值税普通发票，通过虚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，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，进行虚假纳税申报，且无真实的资金收取和支付记录，是无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增值税发票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587号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,属于虚开发票行为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金额1940848.70元，税额329944.30元，价税合计2270793元；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，金额1977318.44元，税额336144.16元，价税合计2313462.60元。
（三）拟作出处罚决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587号）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你公司虚开2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、25份增值税普通发票行为拟处以110000元的罚款。

二、你公司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到我局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的，视同放弃权利。

三、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以上，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；逾期不提出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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